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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參考文件  
 

2 0 24 -2 5 年度  
非按核准收費表支付外判案件的法律費用  

 
 
引言  
 
 在 19 8 1 年 1 0 月 14 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，委員授權當時的律政司
(即現時的律政司司長 )和法律政策專員，在委聘私人執業大律師辦理非
常複雜或冗長的案件時，可與有關大律師商議並批核較高費用；以及把

非按核准收費表支付費用的事務外判予專業人士處理時，可與有關專

業人士商議並批核所需費用。在同一會議，政府亦同意定期向委員提交

報告，列出所議定和批核的費用金額。本文件載列律政司在 20 24 - 25 財
政年度用於非按核准收費表支付法律費用的外判案件開支。  
 
2 .  一直以來，律政司是根據核准收費表 1，或在特定情況下按議定費

用將部分刑事和民事案件外判，以應付工作需要。一般而言，律政司可

在下述情況下將案件外判－  
 

( a )  案件需要專家協助，而司內並無所需技能；  
 
( b )  司內並無合適的律師就案件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庭；  
 
( c )  基於案件規模、複雜程度、申索金額和所需時間，認為有需要

把案件外判；  
 
( d )  案件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，以避免

可能出現偏袒觀感或利益衝突；  
 
( e )  基於案件的延續性和減低開支的需要。舉例來說，唯一熟悉相

關主題事項的司內人員在需要處理有關案件時已轉為私人執

業；以及  
 

 
1 根據現有安排，行政署長會參考立法會按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(第 221 章 )核准的現
行刑事法律援助費用款額，以行政方式調整檢控費用和當值律師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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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案件涉及司內人員而需尋求法律意見或進行法律程序。  
 
此外，在合適的情況下外判部分刑事案件，旨在促進建立一支具實力且

獨立的本地大律師隊伍，為大律師 (特別是年資較淺的大律師 )提供實務
機會，同時培育經驗豐富的檢控人員，以輔助司內人員的工作。  
 

附件1 3 .  外判刑事案件的核准最高收費表載於附件 1。  
 
 
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年度內非按核准收費表支付的法律費用  
 
4 .  截至 20 25 年 3 月 3 1 日的年度內，律政司把案件外判所支付的費
用總額為 18 0 , 41 3 ,8 8 0 元。有關開支在分目 000「運作開支」項下的分
項數字如下－  
 

 元  

支付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費用的款項   

( a )  按核准收費表支付費用的外判案件  1 0 8 , 65 7 , 84 5  

( b )  非按核准收費表支付費用的外判案件  5 3 ,0 02 ,2 00  

 1 6 1 , 66 0 , 04 5  

支付為解決建造工程糾紛提供的法律服務的款項   

( c )  為解決建造工程糾紛而外判的案件，所需費用
非按核准收費表支付 2 

 
 

1 8 ,7 53 ,8 35  

 2 0 24 -2 5 年度開支總額  1 8 0 , 41 3 , 88 0  

 
 
 
 
附件2 

5 .  關於上文第 4 段 (b )項，律政司委聘律師、會計師、專家證人、顧問
和指定仲裁員／調解員辦理各類事務，而有關費用並非按核准收費表支

付。在 20 24 -2 5 財政年度，這方面所支付的費用為 53 ,00 2 ,2 00 元，涉及
案件 31 7 宗。詳細資料請參閱附件 2。   
 

 6 .  關於上文第 4 段 ( c )項，律政司委聘私人執業專業人士專責辦理與

 
2 為解決建造工程糾紛提供的法律服務並沒有核准收費表，因為建造工程或其他民事案
件的複雜程度和性質各異，所以無法釐定收費款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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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解決建造工程糾紛有關的各類事務，而有關費用並非按核准收費表支

付。在 20 24 -2 5 財政年度，這方面所支付的費用為 18 ,75 3 ,8 35 元，涉及
案件 1 5 宗。詳細資料請參閱附件 3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律政司  
2 0 25 年 1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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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判刑事案件的核准最高收費表  
 

  2023 年 3 月 17 日至
2024 年 12月 12 日 
的外判案件  

 
自 2024年 12月 13日起

的外判案件  

  元  元  

( a )  上訴法庭    

 ( i )  基本訟費 註  5 6 ,1 60  5 8 ,3 50  

 ( i i )  額外訟費 (每天 )註  2 8 ,0 80  2 9 ,1 70  

    

( b )  原訟法庭    

 ( i )  基本訟費 註  4 2 ,1 10  4 3 ,7 50  

 ( i i )  額外訟費 (每天 )註  2 1 ,0 40  2 1 ,8 60  

 ( i i i )  會議費用 (每小時 )  2 , 16 0  2 , 24 0  

 ( i v )  出 席 認 罪 及 判 刑 聆
訊的基本訟費  

7 , 48 0  7 , 77 0  

    

( c )  區域法院    

 ( i )  基本訟費 註  2 8 ,0 10  2 9 ,1 00  

 ( i i )  額外訟費 (每天 )註  1 3 ,9 90  1 4 ,5 30  

 ( i i i )  會議費用 (每小時 )  1 , 77 0  1 , 83 0  

 ( i v )  出 席 認 罪 及 判 刑 聆
訊的基本訟費  

3 , 49 0  3 , 62 0  

    

( d )  裁判法院    

 ( i )  基本訟費  1 6 ,8 10  1 7 ,4 60  

 ( i i )  額外訟費 (每天 )  8 , 39 0  8 , 71 0  

 ( i i i )  按日計的基本訟費  1 2 ,5 30  1 3 ,0 10 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 
註  至於第二至第六名被告人／上訴人，則按基數就每名被告人／上訴人多付 10% 的基

本訟費和額外訟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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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費用  

2 0 24 -2 5 年度非按核准收費表支付費用的外判案件分項數字  

 

 案件／事務簡介  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 

開支  
元  

民事  
 

  

1 .  香港記者協會 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
2 0 24  年第 5 5 9 號 )  
 

3  3 , 16 9 , 85 0  

 委聘兩名本地資深大律師及一名本

地大律師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，以

就香港記者協會針對發出車輛登記

細節證明書的優化安排向原訟法庭

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，為運輸署署

長提供法律意見和代表運輸署署長

作抗辯。  

 

實質聆訊於 20 24 年 9 月 2 4 日進行，
判決押後宣告。  

 

  

2 .  香港哥爾夫球會－代表有利害關係

的 一 方 ( 高 院 憲 法 及 行 政 訴 訟

2 0 23  年第 1 25 8 號 )  
 

3  3 , 07 7 , 23 0  

 本案是就針對環境保護署署長有條

件批准由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關於

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局部發展技術

研究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決定提

出的司法覆核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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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件／事務簡介  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 

開支  
元  

 委聘一名本地資深大律師及兩名本

地 大 律 師 為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即 有
利 害 關 係 的 一 方 )提 供 法 律 意 見 和
作抗辯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 (關於
代表環境保護署 署長 (即答 辯人 )的
費用和開支，請參閱下文項目 (3 )。 )  
 
法庭於 20 24 年 12 月 2 日頒下判決，
基於申請人所提出的部分理由批准

司法覆核，並撤銷該批准決定。土木

工 程 拓 展 署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於

2 0 25  年 1 月 2 0 日提出上訴。上訴聆
訊定於 20 2 6 年 3 月 3 至 5 日進行。 
 

  

3 .  香港哥爾夫球會－代表答辯人  
( 高 院 憲 法 及 行 政 訴 訟  2 02 3  年

第  12 58  號 )  
 

2  2 , 27 1 , 31 5  

 本案是就針對環境保護署署長有條

件批准由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關於

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局部發展技術

研究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決定提

出的司法覆核申請。  
 
委聘一名本地資深大律師及一名本

地 大 律 師 為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(即 答
辯 人 )提 供 法 律 意 見 和 作 抗 辯 所 支
付的費用和開支。 (關於代表土木工
程拓展署 (即 有利害關 係的一方 )的
費用和開支，請參閱上文項目 (2 )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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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件／事務簡介  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 

開支  
元  

 

法庭於 2 0 2 4 年 1 2 月 2 日頒下判決，
基於申請人所提出的部分理由批准

司法覆核，並撤銷該批准決定。土

木工程拓展署及環境保護署署長於

2 0 25  年 1 月 2 0 日提出上訴。上訴聆
訊定於 20 2 6 年 3 月 3 至 5 日進行。 
 

  

4 .  一家公司向《稅務條例》(第  1 12  章 )
第  6 5  條 提 述 的 稅 務 上 訴 委 員 會
(委員會 )提出的上訴  
( MIS  2 02 2  年第  5 87  號 )  
 

4  2 , 19 9 , 44 4  

 在該稅務上訴中，委聘一名本地資

深大律師、一名本地大律師、一名會

計專家及一名估值專家在委員會席

前提出抗辯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  
 
上訴聆訊在 2 02 4 年 7 月 2 至 5 日及
8  月 2 3 日進行，判決押後宣告。  
 

  

5 .  處理另外 3 06 宗民事案件所支付的
費用和開支，每宗案件涉及的款項

少於 15 0 萬元 註
。  

－  3 4 ,5 81 ,8 01  

    
 小計： 31 0 宗  

 
 

 4 5 ,2 99 ,6 40  

  

 
註  按照 FCRI(2021-22)15 號文件，我們會就每宗外判費用達到或超過 150 萬元的案件向

財務委員會匯報詳情以供參考，並會繼續留意相關發展，在合適的情況下考慮調整有

關呈報門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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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 

開支  
元  

刑事  
 
6 .  香港特區  訴  薛伊琪及另二人  

(高院刑事案件 20 21 年第 11 5 號 )  
 

3  3 , 33 4 , 96 9  

 本串謀進行虛假交易案由證券及期

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負責調查，是首

宗在原訟法庭審訊的該類案件。  
 
本 案 三 名 被 告 人 (第 一 至 第 三 被 告
人 )為一個犯罪集團的成員。該犯罪
集團精心設計一項分成五個階段的

計劃，藉以在 20 16 年 3 月至 9 月期
間製造 正利控股有限公 司 (正利 )的
股份交投活躍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

表象。  
 
一名市場專家認為該犯罪集團所採

用的高成交量策略並不合乎經濟原

則，其作用是提高正利的股價，令人

覺得其股份有很多人買賣且流動性

高。該虛假交易計劃為各被告人帶

來合共約 1 . 25 億港元的利潤，對其
他市場人士則造成約 1 . 01 億港元的
交易損失。  
 
鑑於本案性質複雜，一名本地資深

大律師及一名本地大律師獲委聘處

理本案，亦有一名海外市場專家獲

委聘為專家證人。各被告人被裁定

罪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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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 

開支  
元  

7 .  香港特區  訴  黎智英及另七人  
(終院刑事上訴 2024 年第 2 至 6  號 －

就刑事上訴 2021 年第 84 號提出的上
訴 )  
 

2  2 , 47 2 , 00 0  

 本案關乎在 2019 年 8 月 18 日發生
的未經批准集結。本案被告人共同被

控「組織未經批准集結」罪 (控罪一 )
及「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」罪

(控罪二 )。他們經審訊後被裁定該兩
項控罪均成立，其後就定罪及／或刑

罰申請上訴許可。  
 
2 0 23 年 8 月 1 4 日，上訴法庭裁定各
被告人就控罪一的定罪上訴得直，

但駁回控罪二的定罪及判刑上訴。

上訴法庭其後在 20 2 3 年 1 2 月 8  日

頒下判決，當中包括就一項法律論

點向各被告人發出證明書。上訴委

員會在 20 2 4 年 3 月 5 日作出裁決，
就該法律論點給予各被告人上訴許

可。  
 
為確保做法一致，曾獲委聘在該審

訊中負責檢控的一名本地資深大律

師和一名本地大律師已繼續獲委聘

負責本案的上訴工作。  
 
終審法院在 2 02 4 年 8 月 1 2 日頒下
判決，一致駁回上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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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件／事務簡介  
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

 

開支  
元  

8 .  處理另外五宗刑事案件所支付的費

用和開支，每宗案件涉及的款項少

於 15 0 萬元 註。  

－  1 , 89 5 , 59 1  

    
 小計：七宗   7 , 70 2 , 56 0  
    
 開支總額 (3 1 7 宗 )   5 3 ,0 02 ,2 00  
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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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解決建造工程糾紛提供的法律服務  

2 0 24 -2 5 年度非按核准收費表支付費用的外判案件分項數字  

 

 案件／事務簡介  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 

開支  
元  

1 .  深港西部通道  
－合約編號 HY/2002/21及 CE 51/2001 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(下稱「政府」)
與 金 門 － Skanska－ 中 鐵 大 橋 局 聯
營、威勝利香港有限公司及奧雅納

工程顧問之間的仲裁／法院程序  
 

1 3  
 

7 , 35 4 , 86 2  

 在 該 等 仲 裁 及 法 院 程 序 中 ， 指 定

一  名 仲 裁 員 和 委 聘 一 間 律 師 行 、

一 名倫敦御用大律師、一名倫敦大

律師、一名本地大律師、一名橋樑專

家、一名定量專家、一名抽樣專家、

一 名監督專家、一名在預應力鋼纜

和維修方面的專家、一名物料專家、

一 間仲裁中心及一家謄寫服務供應

商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。該等仲裁

及法院程序涉及政府就大橋外置式

預應力鋼纜向參與設計、建造及監

督灌漿工程的公司提出申索。  
 

  

2 .  智管網之水壓管理及區域監測裝置

建造工程  
－合約編號 2 / WSD / 18  
中國地質工程－協力建業聯營與政

府之間的仲裁  
 

2  1 , 65 3 , 02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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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件／事務簡介  
參與的大律師／  
律師行／其他  
專業人員的數目   

開支  
元  

 在該等仲裁程序中，委聘一間律師

行和一名本地大律師所支付的費用

和開支。該等仲裁程序涉及承建商

就水壓管理及監測裝置的建造工程

向政府提出申索。  
 

  

3 .  處理另外 13 宗解決建造工程糾紛案
件所支付的費用和開支，每宗案件

涉及的款項少於 15 0 萬元 註
。  

 

－  9 , 74 5 , 94 8  

 開支總額 (1 5 宗 )   1 8 ,7 53 ,8 35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
 
註  按照 FCRI(2021-22)15 號文件，我們會就每宗外判費用達到或超過 150 萬元的案件向

財務委員會匯報詳情以供參考，並會繼續留意相關發展，在合適的情況下考慮調整有

關呈報門檻。  


